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本土語言(閩南語)教學支援
工作人員/兼任教師甄選報名表
編號：
	應徵項目
	□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備註：



	
	□閩南語兼任教師   第_________階段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或居留證
	 
	性 別
	

	出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生（  ）歲
	婚 姻
	□已 □未婚
	服 役
	□免服役  

□服役期滿(退伍)

	通訊處

(詳細填寫)
	
	聯絡電話

(務必填寫)
	（自宅）

（手機）

	學

歷
	就讀學校
	日夜

間部
	系     科
	組  別
	  修業起迄年月
	     （相  片）

	
	大學
	
	
	
	
	   年   月～   年   月
	

	
	研究所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相關證書
	證書：類別(              )證書字號(                         )

其他：類別(              )證書字號(                         )



	專長興趣
	

	教育學分

修習學校
	
	學分數
	
	起 迄

年 月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經

歷
	服  務  學  校
	職    稱
	任職起迄年月
	服  務  學  校
	職   稱
	任職起迄年月

	
	
	
	
	
	
	

	
	
	
	
	
	
	

	填表人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請應聘者勿填寫

	資

格

審

查
	· 符合資格

· 不符合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人事主任


	校  長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本土語言(閩南語)教學支援
工作人員/兼任教師甄選准考證

	姓名

(自填)
	
	准考證號碼(主辦單位塡寫)

                         
	請黏貼二吋相片
(與報名表相片相同)

	報考
類別
	□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閩南語兼任教師   第_________階段
	


	甄選記錄

	甄選日期：113年    月   日（星期  ）下午1:30報到(請參閱考場分配表到各考場報到)

	科目
	主試人簽章
	備註

	教學

演示
	
	
	
	

	口試
	
	
	
	


試場規則(參加考試人員注意事項)
1、 應考人應依網路公告規定之時間至各考場辦理報到（請留意應試順序及當

 日宣布之注意事項），三次唱名未到者視同棄權，取消應試資格，不得異議。

二、試教時間為10分鐘（進入試場即開始計時，含教具準備及佈置時間）。

三、口試採委員提問方式，每名應試以不超過6～8分鐘為原則。

四、教學演示場地除粉筆、板擦由試務單位準備外，其餘自備。

五、考試時考生必須攜帶身分證(或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駕照、護照及健保 IC卡)正本及准考證準時報到。准考證須妥為保存，如有毀損或遺失，考生應於考試當日攜帶身分證件，向試務中心申請補發。

六、如遇空襲警報、地震，應遵照監試人員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七、如遇特殊情況或屬個案性質之違規情事者，提列本校甄委會討論議決。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報考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本土語言(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閩南語兼任教師甄選，報考之前已詳閱甄選簡章之規定，願意遵守。

本人確無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情事（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六條第一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各款第三十三條規定情事）。如有不可歸責於校方之情形，而無法進用、資格判斷成問題，自願放棄，並配合查詢本人有無前科素行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同意本次甄選代理教師甄選必要之蒐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此致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本人報考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本土語言(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閩南語兼任教師甄選，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自願切結如下：

·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異議放棄錄取及聘任資格，其涉及偽造文書 

   或違反聘約者，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1、 有「教師法」第14條、第15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3條規定情事者。

2、 報考證件或資料有偽造或不實情事者。

3、 因尚在申辦教師證書中尚未取得報考階段類別之合格教師證書，經准予先行報考，錄取後若本人未能於112年10月31日前取得教育部核發與報考階段類別相符合之合格教師證書並攜至貴校接受審查時，願意無條件取消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切結。 

4、 本人無「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所列犯罪情事，並同意貴校依內政部訂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第14條規定，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
切 結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報 考 類 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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